
2026 年 Vienna 維也納 菁英獎 全國音樂大賽報名簡章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of Vienna 

 

一、宗    旨： 

1.為提升國內學生音樂素質與涵養，建立並完善比賽制度，讓參賽者均能憑個人實力，正式公平的競爭，

讓國內音樂比賽環境制度化。 

2.維也納自 1992年創立以來一直秉持著公平、公正、全程公開透明化的制度主辦音樂比賽，深獲學術界

肯定，成為國內最具權威與公信力之比賽，歡迎您來參與、評定這場維也納一年一度的盛會。 

二、比賽項目、組別： 

1.比賽項目：鋼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弦樂僅台北區、台中區、台南區舉辦） 

2.參賽組別：115年 9月當時就讀年級為報名組別，僑校學生參賽組別採台灣學籍制，台灣學生若提早就

讀或資優跳級學生以比賽時就讀年級為準（學籍認定：依據台灣教育部主管法規每年的 8月 1日為新學

年度的開始）。 

3.比賽方式＆比賽曲目：採直接決賽，比賽曲目為自選古典樂曲一首（應選擇已無著作權之曲目，若樂曲涉

及著作權參賽者應自行負責），一律背譜演奏，請準備適合參賽者程度之樂曲中快板樂章為主，曲目以不

反覆為原則，樂曲需從頭開始演奏，勿跳段演奏（請參閱「六、評分標準、選曲方向、聆聽時間）。 

4.聆聽時間：鋼琴四年級以下約 2.5 分鐘，五年級以上約 3 分鐘；弦樂約 3 分鐘，超過時間將由司儀按

鈴示停，參賽者停止演奏即可，若時間內則不在此限。 

古        

典        

組 

 1. 音樂班六年級組 KA  國小音樂實驗班六年級學生 音樂班組→目前就讀教育部正式立案之

音樂班學生或經政府鑑定通過之音樂資

賦兒童，報名參賽項目不論是否為主修 

樂器，一律報名音樂班組（少年音樂班

組、高中音樂班組亦同）。 

 2. 音樂班五年級組 KB  國小音樂實驗班五年級學生 

 3. 音樂班四年級組 KC  國小音樂實驗班四年級學生 

 4. 音樂班三年級組 KD  國小音樂實驗班三年級學生 

 5. 兒童六年級組 A6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六年級學生 

 6. 兒童五年級組 A5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五年級學生 

 7. 兒童四年級組 B4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四年級學生 

 8. 兒童三年級組 B3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三年級學生 

 9. 兒童二年級組 C2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二年級學生 

10. 兒童一年級組 C1  限國小非音樂實驗班一年級學生 

11. 幼童組 D  限未就讀國小一年級以下之幼童 

12. 少年組 E  限國中非音樂實驗班一～三年級學生 

13. 少年音樂班組 KE  國中音樂實驗班一～三年級學生 

14. 高中組 S  限高中一～三年級及專科一～三年級，非音樂班系之學生 



15. 高中音樂班組 KS 高中音樂實驗班一～三年級學生 

16. 大學青年組 F  專科四～五年級、大學之音樂班系與非音樂班系之學生及社會青年 

17. 演奏組 I 
 不限年齡（不設限樂器、不排名次），讓初學學生在沒有壓力、快樂的環 

 境下學習，訓練台風與膽識，建立自信，使人生的舞台經驗更加豐富。 

三、報名日期、簡章索取地點：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 

2.簡章索取：由本官網下載簡章、報名表詳閱內容，採書面通訊報名或線上報名皆可，簡章亦可於全國各 

大學音樂系、高中、國中、國小音樂班、各大優良音樂教室、優良樂器公司索取，亦可來電 

索取書面簡章，電話：04-2528-7522。 

參加維也納音樂教育各項活動之同學請點官網右下方「追蹤」訂閱官網，最新活動訊息將以電子報型式通

知，比賽相關異動亦只發佈於官網，敬請注意。 

四、比賽時間地點：以下為比賽預定日期及場館，若日期、場館不能使用，則另擇日期、場館使用，最終使 

                      用日期及場館以時間通知書為準 

 時    間 項  目 比   賽   地   點 

台北菁英獎 

2026年 

 9月 12 日、9月 13日 

 9月 19 日、9月 20日 

弦樂暫訂 

 9月 13 日、9月 20日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鋼琴 

 台灣藝術大學 

 或實踐大學 

 或其它音樂廳 

新竹菁英獎 2026年 9月 5日  鋼琴 
 新竹聖經書院 

 或新竹科學園區勞工育樂中心禮堂 

台中菁英獎 

2026年 

10月 3 日、4日 

弦樂暫訂 

10月 4 日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鋼琴 

逢甲大學音樂系啟垣廳 

 或東海大學音樂系演奏廳 

台南菁英獎 
2026年 

 8月 30 日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鋼琴 

 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 

 或虹韻文創中心 

五、報名方式、報名需知、繳費方式： 

1.報名方式： 

紙本郵寄報名→報名表資料請填寫正確、齊全，並準備兩張照片自行貼妥於『報名表』及『參賽證』上，

本會收件後於 8月 16日以郵政信函將參賽證含照片護貝寄出。 

紙本報名時應繳交→<1>紙本報名表、參賽證    <2>報名費（請依上述方式繳款），一同掛號郵寄。 

通信報名地址：420 豐原郵政第 205 號  維也納音樂教育學術研究會  收。 



線上報名表單填寫報名→請至官網「維也納大賽」項下，點入連結填寫，本會收件後於 8月 16 日以郵政

信函將參賽證護貝寄出，照片請自行貼妥於參賽證上。 

  報名經受理後，參賽者因故無法出席大賽，視為自動放棄，本會不退還報名費用，如遇特殊情形（特殊情

形指→參賽者受傷或流感…，需檢附醫師證明文件，無醫師證明不受理保留）無法參賽請於 8月 25日前

請將 1.參賽證、2.證明文件、3.下次報名表，三樣，以掛號寄回辦理保留下一次，以一次為限，並以郵戳

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請注意→如遇天然災害或流行性傳染疾病及不可抗拒之情事，則依據現行法令或政府公文暫緩舉行。本 

會以與會者安全為優先考量，延後辦理活動，待上述情事穩定後，由主辦單位與場地出租方協商訂定可行

日期後辦理，本會不退還報名費用，參賽者及家長不得異議，若不同意前述之情事者『請勿報名』。 

2.繳款方式： 

報名費：2,300 元整。 

繳款方式 說   明（請依說明方式交寄，未依規定恕不受理） 

個人支票  支票「不寫」抬頭，支票與紙本報名表放入信封掛號郵寄。 

郵政現金袋 
 向郵局購買現金袋，現金 2300元請點算清楚並「訂或別」於報名表左上方與紙本報名表 

 一同放入現金袋內掛號郵寄。 

ATM 轉帳 
 銀行名稱：國泰世華銀行，總行代碼：013，轉入帳號：035-03-500289-6， 

 報名表可採「紙本報名表」郵寄報名或「線上表單報名表」填寫報名。 

＊收件後簡訊通知→8月 16 日，請在報名表上勾選「收件後通知」僅通知報名成功，非時間通知書，請留

可收企業簡訊之行動電話號碼。 

＊參賽資料書面通知→8月16日，以中華郵政信函寄出，請保留各項收據憑單至參賽者收到參賽資料為止，

若填寫之通訊地址必需以掛號寄達，請於報名時一併寄回填寫好收件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請貼好郵票），

書面通知若於 8月 20日未收到請來電洽詢相關事宜。 

＊參賽者報名後請務必於官網右下方「追蹤」訂閱官網，最新活動訊息或異動，將以電子報型式通知。 

＊報名資格不符或資料填寫不實，經查證屬實立即取消參賽資格。 

六、評分標準、選曲方向、聆聽時間： 

評分標準： 

1.音樂基本詮釋：25%→正確的速度、節奏，裝飾音彈奏法，段落表現及樂曲整體性。 

2.技巧：35%→觸鍵清晰度，音色控制，力度表現，踏板技巧。 

3.音樂性：30%→樂風及情緒掌握，曲式表現之正統性，樂句處理。 

4.曲目難易度：5%→應選擇適合參賽者能力、程度之曲目，樂曲表現之完整性應達 80%以上。 

5.台風、舞台禮儀及服裝儀容：5%→包括上、下舞台及演奏進行中的肢體語言表現，服裝儀容以整潔為主。 

評審委員將綜合以上各點給予成績之評定，參賽者與家長得尊重評審委員之專業評定，不得提出異議或申

訴。伴奏視同參賽者應遵守會場規定並與參賽者一同進場、出場，伴奏未遵守規定將取消參賽者資格，伴

奏需負全責。 

選曲方向： 

比賽曲以達到以上標準 1.&2.&3.須均能完整表現為主，比賽曲目為自選曲一首，為古典樂曲或藝術音樂

art music（不得選流行樂或電影配樂改編，為尊重原著作，請勿使用改編版本，古典樂曲樂譜請採用原典

版或進口版本，勿使用任意改編之非完整版，並應選擇已無著作權之曲目，若樂曲涉及著作權參賽者應自



行負責，主辦單概不負責），且適合參賽者程度之中快板樂章為主，一律背譜演奏，樂曲長度宜選約 4 分

鐘內為宜（非聆聽時間），樂曲表現之完整性應達 80%以上，若選擇 5分鐘以上之樂曲，評審委員會有權

選擇跳段聆聽。曲目以不反覆為原則，樂曲需從頭開始演奏，勿跳段演奏（反始記號 Da Capo 需反始演奏）。 

＊一般古典樂曲或藝術音樂 art music 泛指巴洛克至浪漫樂派時間，十七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作曲家

之作品。 

＊請選擇已無著作權之曲目，如選擇曲目尚有著作權或涉及著作權法，參賽者得自行負責（作曲家逝世 50

年後即無著作權，例如：莫札特、德布西、貝多芬、韋瓦第、海頓、蕭邦、孟德爾…等）。 

本會官網「線上音樂會」收錄連續四年度之首獎音樂會實況，可做為參賽者準備參賽之指標。 

聆聽時間： 

鋼琴四年級以下約 2.5 分鐘，五年級以上約 3 分鐘，弦樂約 3 分鐘，超過時間將由司儀按鈴示停，停止

演奏即可，若時間內則不在此限。 

請注意！如須使用輔助踏板者（或墊腳椅）請自行攜帶並安裝（本會不提供輔助踏板亦不建議使用輔助踏

板，輔助踏板使用不列入計分，但列入評語） 

比賽曲目填寫： 

一律於收到「時間通知書」後，掃 QRcode 填寫，報名表不須填寫演奏曲目，亦不須影印演奏譜予評審。 

七、計分方式： 

聘請 5位評審委員，曾任教於音樂班、系、研究所、大學音樂通識課程或曾任職學校弦樂團，並主修該科

目之教師、教授為評審委員（弦樂為主修弦樂之評審委員），依據國際標準比賽藝術項目評分制度（最高與

最低成績不計）其計算方法如下： 

成績計算範例： 99 （98+96+95） 92 = 289（總和成績） ÷ 3 = 96.3（比賽成績） 

成績及評語於該時段結束立即由評審席取出原稿並公告於公佈欄，請參賽者、家長及老師自行抄錄、攝影，比賽

後不再接受電話查詢。同組排名於同組所有參賽者彈奏完畢，進行公開計分排名，立即頒獎，所有組別第一名

成績未達平均 86 分以上，則第一名得從缺。 

八、頒獎時間、地點： 

本會活動全程開放錄影、錄音，基於民法肖像權之保護，不得侵害他人之權益，拍照、錄影僅能行使於已授權之

自然人，請攜帶攝影機、照相機自行錄影、錄音（避免影響參賽者演奏，拍照請關閉閃光燈）。 

每小時比賽結束，現場立即公佈『評審老師親筆簽名第一手原稿、成績單、評語、名次、頒獎』，歡迎各界

貴賓蒞臨指導、觀禮，每小時比賽結束後立即進行場外計分，計分完畢成績排名後約 30分鐘後進行頒獎。

請參賽者務必領取各獎項才能離開會場，比賽結束後恕不補發補寄，當日不領取視同自願放棄獎項，不得

主張任何權益（240分以上參賽者皆需領取獎項才能離開）。 

九、獎勵辦法： 

所有組別第一名成績未達平均 86 分以上，則第一名得從缺。 

1.個人獎項：各組第一名至第十名頒發名次獎盃、獎狀、公函，以資嘉勉； 

            各組第十名外成績達平均 80分以上頒發優等獎盃、獎狀，以資鼓勵。 

2.指導老師獎項：以下所述各組人數以實際參賽人數計算，非報名人數計算 

  該組實際參賽人數達 11 人以上前五名頒發指導老師獎盃，該組實際參賽人數小

於 10人以下則頒發前三名指導老師獎盃，該組實際參賽人數小於 5人以下則第

一名頒發指導老師獎盃。獎盃上刻有學生姓名、指導老師姓名，此獎盃為本會贈

與指導老師之紀念獎項，比賽當日由得獎者攜回贈與指導老師，如欲自費申請指



導老師獎狀，請至上方表格處點選下載相關表單。 

十、附  則： 

1.鋼琴如須使用輔助踏板、大提琴止滑墊、小椅子、調音器…屬於個人用品，參賽者請自行攜帶，大會不提

供使用（輔助踏板結構為直立式鋼琴使用，不適用於平台演奏鋼琴，亦不列入計分），鋼琴椅請自行調整

高低、前後，報名資料填寫不實或資格不符，經檢舉查證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該名次不遞補，如已

領取獎項主辦單位有權追回。 

2.比賽場館或休息室請自行負責自身及小朋友的安全，危險地方勿靠近，亦請勿坐或站在門邊、出入口、

樓梯口、水池邊，以免發生危險。 

3.凡報名參加本比賽視同同意本簡章之規定，參賽者應遵守簡章與會場時間公告之大賽規則，任何法律問

題將由台中市地方法院進行申訴與協調，簡章、會場時間表、會場公告及網站公告為法律上唯一依據（本

會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及不可抗拒之情事，本會擁有裁定權）。 

十一、我們的目標： 

秉持公平、公正、全程公開透明化主辦最學術性之比賽，歡迎您來函索取或上網下載『如何評定音樂比賽

之公平性』制度說明，提供您如何判斷公平、公正的比賽，亦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給我們。 

十二、報名流程： 

即日起報名至 7月 15日，報名流程如下 

7月 15 日 

報名截止，保留各項收據憑單 

信件寄出 3天後手機掃掛號收據 QRcode，從郵局端先行確認我方已收件 

↓ 

8月 15 日 

報名表有勾簡訊通知者，本會傳送報名成功通知 

↓ 

8月 16 日 

以郵政信函寄發書面通知書 

↓ 

8月 20 日 

未收到書面通知書，請來電洽詢相關事宜 

↓ 

收到參賽書面通知書後， 

以參賽證報到序號對照時間通知書，將正確比賽時間圈出， 

詳閱時間通知書，了解比賽流程 

「參賽證」及「參賽書面通知書」，請妥善保存 

↓ 

8月 25 日 

請務必在各區比賽規定日期前填寫比賽曲目及需填寫資料， 

手機掃書面通知書上 QRcode填寫， 

未掃 QRcode填寫者則需於比賽當日自行手寫 6份曲目供評審委員使用 

比賽曲目為自選古典樂曲一首，一律背譜演奏，應選擇已無著作權之曲目，若樂曲涉及著作權參賽者應自行負責 


